附件2
关于推荐“2021高校财务管理高峰论坛”演讲题材的说明
一、论坛演讲题材推荐与申报
1.请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协助进行论坛演讲题材的推荐和审定工作，请各重点高校财务分管领导、总会计师、财务处处长积极推荐及申报“高校财务管理高峰论坛”“平行论坛”演讲题材。
2.组委会将对各项拟入选题材进行审定，并对最终入选的演讲人颁发录用证书。
3.演讲题材推荐、申报、审定过程中不收取任何费用，相关推荐（申报）表格请见附件3。
二、经验交流与案例征集展示
1.从业经验交流（平行论坛）：内容来自相关工作报告、工作总结、内训讲稿及其他研究资料，深度呈现本单位工作实践与探索。演讲人由相关高校财务工作分管领导、总会计师、财务处负责人担任。
2.人工智能时代高校“智慧财务”建设与应用案例展示：相关高校展示财务会计智能信息化实际应用、实施成果；相关科技服务企业展示最新应用场景、应用方案以及应用价值。



